沈阳市2021年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

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现就我局沈阳市2021年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服务项目需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提高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对能力，按照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检验《沈阳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检验政企预案的衔接性，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2021年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活动。通过“以演代练，真实模拟”的形式，进一步提高我市各级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二、服务项目基本情况
1.服务项目名称：沈阳市2021年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服务项目
2.服务项目主要内容：
（1）演练各相关环节所需的场地搭建和场景布设，含相关道具的准备以及相关耗材；

（2）演练脚本撰写，脚本内容要通过甲方认可后方可开展演练；

（3）演练评估报告，包括聘请不少于5名危险化学品或者应急救援领域专家对演练进行评估；

（4）视频合成，对演练各环节拍摄并制作成片。
3.完成时间：初步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20日，完成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并制作形成演练视频资料。

4.最高限价：人民币23.5万元整。

5.本项目采购按综合评分确定供应商，具体评分办法见附件。

　　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申报单位必须具有完成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物质条件，组成专班工作组。申报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工作积累经验，工作组成员相对稳定。提供“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

四、响应文件提交及要求

沈阳市2021年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服务项目的投标人应在“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官网”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1年12月13日9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1.提交资料清单：

（1）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须经年检有效；

（2）单位或机构简介；

（3）相关资质的证明材料（详见附件的“评审内容及规则”）；

（4）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

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2.投件方式：有关资料请用信封统一装好密封，在封面上注明投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在封口处加贴封条并加盖公章。
3.送达地址：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2号沈阳市应急管理局306A室。联系人：姜老师  024-86589996
4.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3日 9: 30截止。

5.报价单位提供的材料须保证真实有效，因资料虚假造成损失的，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6.递交方式未采用密封投件的、邮寄方式递交的，或逾期递交的，一律不予接收。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附件：综合评分办法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12月9日

附件：
综合评分办法
一、评分原则

评分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规则
	标准分值

	1


	专业技术服务能力
	1.主要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须有广播电视单位从业履历的得5分；

2.投标单位参与过省、市、央企、国企应急部门演练的，每提供一份合同得5分，最高15分；

3.投标单位参加过省、市、央企、国企应急部门演练拍摄的，每提供一份合同得5分，最高20分；

4.投标单位参加过省、市、央企、国企应急部门演练场景搭建的，每提供一份合同得5分，最高20分；

5.投标单位承办过应急部门大型活动，每提供一份合同得5分，最高10分；

	70分



	2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20分×[1-（待评审的投标价-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最低为0分。（得分按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30分

	合   计
	100分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分小组按照本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得分最高者确定为供应商。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报价低的优先；报价也相等时，由评分小组自行确定。


